
安阳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（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）

2022 年第 30 号

2021 年度安阳市本级政府财务
报告情况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七条和《审计署办公

厅关于印发〈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审办财

发〔2020〕74 号）的规定，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12 日，

我局派出审计组，对 2021 年度安阳市本级（不含高新区和示范

区）政府财务报告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政府财务报告基本情况

政府财务报告，包括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政府部门财务报

告。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是由财政部门编制，主要反映政府整体财

务状况、运行情况等有关信息，具体包括政府综合财务报表（含

会计报表及报表附注）、政府财政经济分析和政府财政财务管理

情况。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财务报

表、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、土地储备资金财务报表等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市财政局能按照政府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要求积极组织

各有关部门进行部门财务报告的填报并按要求进行合并，但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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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市财政局及相关单位在填报、合并过程中存在财务报告反映

不完整、不准确等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少反映收入，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关数据的完整。

（二）少反映费用，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关数据的完整。

（三）少反映资产，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关数据的完整、

准确。

1.少反映保障性住房资产。2.PPP 项目资产应反映未反映。3.

部分在建工程项目应反映未反映。4.部分固定资产应反映未反

映。5.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应反映未反映。6.政府股权投资未按规

定在政府综合会计报表中反映。7.部分政府储备物资应反映未反

映。

（四）多反映资产，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关数据的真实。

1.多反映土地收储项目。2.多反映股权投资。

（五）多反映债务，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关数据的准确

性。

（六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不完整，部分预算单位应纳入

未纳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。

（七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部分事项填报不规范。

1.公共基础设施在固定资产科目反映。2.在建工程未及时结

转固定资产。3.合并报表发生差错。4.将债券投资错误反映在投

资基金股权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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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计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,要求市财政

局及相关单位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进行整改。并提出了审计建议：

财政部门应加强对部门、单位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，规范填报

财务报告；财政部门应督促相关单位清理各项资产，杜绝重建轻

管现象；加强政府股权投资管理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具体整改结果由安阳市财政局向社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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